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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6 年度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0 日召开第七

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26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6 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

议案》，现将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经营需求，保障公司战略目标的顺利实施，公司财务部

门对公司 2026 年度的资金需求进行了预测。公司及子公司 2026 年度计划向银行

以及其他融资机构申请不超过 200,000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在上述综合授信的申请总额度内，银行以及其他融资机构之间的授信额度可

作适当调整，并最终以相关机构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

上述银行以及其他融资机构综合授信用于公司商业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信

用证、保函、汇票贴现、银行保理业务、贸易融资等业务品种（以公司和各家银

行以及其他融资机构签订的授信合同为准）。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

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以银行及其他融资机构与公司实际发生的

融资金额为准。

本次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有效期：自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 2026 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授权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上述各

笔授信有效期限原则上为不超过一年，自签订授信合同之日起算；如公司和银行

及其他融资机构签订的授信合同中对授信有效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时，可以公司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固定资产和无形资



产（包括房产、土地使用权、机械设备等）作抵（质）押担保或以公司信用作保

证，或商请其他法人和/或自然人为公司提供抵（质）押和/或信用担保。

授权董事长全权代表公司与银行以及其他具备资质的机构洽谈、签署、执行

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内的合同及其它法律文件，并办理综合授信项下的商业贷款、

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汇票贴现、银行保理业务、贸易融资等一切相关

业务，由此所产生的经济、法律责任应按相关合同的约定由公司承担。

公司本次向银行以及其他具备资质的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

200,000 万元，占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

1,025,299,010.50 元的比例为 195.07%。公司本次向银行以及其他融资机构申请

综合授信事宜尚需提交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 2026 年度向银行以及其他融资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有利于

促进公司发展，进一步满足公司发展与生产经营的需要。目前，公司经营状况良

好，具备较好的偿债能力，本次申请授信不会给公司带来重大财务风险及损害公

司利益。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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